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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12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听取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情
况和下一步金融改革开放相关工作汇
报；部署在多地开展金融改革创新试点，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决定全面
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大
幅降低发电煤耗和污染排放；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
（草案）》和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
务院在部分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
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

会议指出，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
子，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
的认可，中国政府表示欢迎。这有利于

助推人民币逐步国际化进程，促进我国
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与全球经济治
理，实现合作共赢。要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完善宏观审慎管
理，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
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
定，妥善化解风险，完善配套制度，有序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会议认为，坚持突出特色、重点推
进，选择一批条件成熟的地区分类开展
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可为深化金融改革
开放积累经验，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会议决定，一是建设浙江省台州市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通
过发展专营化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服
务新模式、支持小微企业在境内外直接

融资、完善信用体系等举措，探索缓解小
微企业融资难题。二是在吉林省开展农
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围绕分散现代农
业规模经营风险、盘活农村产权，对农村
金融组织、供应链金融服务、扩大农业贷
款抵质押担保物范围、优化农业保险产
品等进行探索。三是支持广东、天津、福
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别以深化粤港澳合
作、发展融资租赁、推进两岸金融合作为
重点，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资本项目
可兑换、跨境投融资等方面开展金融开
放创新试点，成熟一项、推进一项。有关
部门和试点地方要向国务院专题报告试
点工作情况。

会议指出，按照绿色发展要求，落实
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通过加

快燃煤电厂升级改造，在全国全面推广
超低排放和世界一流水平的能耗标准，
是推进化石能源清洁化、改善大气质量、
缓解资源约束的重要举措。会议决定，
在2020年前，对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
排放和节能改造，使所有现役电厂每千
瓦时平均煤耗低于310克、新建电厂平
均煤耗低于300克，对落后产能和不符
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坚决淘汰关
停，东、中部地区要提前至 2017 年和
2018年达标。改造完成后，每年可节约
原煤约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亿
吨，电力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可降
低60%左右。会议要求，对超低排放和
节能改造要加大政策激励，改造投入以
企业为主，中央和地方予以政策扶持，并

加大优惠信贷、发债等融资支持。中央
财政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向节能减排
效果好的省份适度倾斜。同时，要结合

“十三五”规划推出所有煤电机组均须达
到的单位能耗底限标准。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确
在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并对奖
励保障等配套制度作了调整完善。会议
还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
区、天津市蓟县等试点县（市、区）暂时调
整实施物权法、担保法有关规定的决定
草案，为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
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提供法律保
障。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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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经李克
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宣布
失效一批国务院文件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决定》指出，国务院从2015年
起用三年时间，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
务院文件进行全面清理，目的在于进一
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市场
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维护国务院文件的权威性、严肃性。

《决定》指出，经过前一阶段清理，国
务院决定，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一致、已

被新规定涵盖或替代、调整对象已消失、
工作任务已完成或者适用期已过的489
件国务院文件宣布失效。凡宣布失效的
国务院文件，自《决定》印发之日起一律
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
认识文件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对本地
区本部门印发的文件抓紧进行全面清
理，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推向纵深，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创业
创新营造良好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

489件国务院文件
宣布失效

国务院印发决定,从2015年起用三年时间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务院文件进行全面清理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白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日就《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现行法律相
比，草案强化了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
度。根据草案，故意侵犯专利权的，人
民法院最高可判定给予权利人500万
元赔偿款。

现行的专利法并没有对侵犯专利
权的赔偿数额做出明确规定，仅指出，
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
的实际损失确定，参照该专利许可使
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权利人的损失
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
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
定。新修订的草案则明确，对故意侵

犯专利权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侵权行为的情节、规模、损害后果等因
素，判处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的赔偿数额。

若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
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
人民法院可处以10万元以上 500万
元以下的赔偿；而现行法律对此项情
形仅判定赔偿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数额。

近年来，电商领域成为侵权现象的
“重灾区”。草案对此特别规定，网络服
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
用其提供的网络服务侵犯专利权或者假
冒专利，未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侵
权产品链接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的，应

当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专利行
政部门认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犯
专利权或者假冒专利的，应当通知网络
服务提供者采取本条第一款所述必要措
施予以制止，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
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
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草案还规定，专利行政部门可以应当
事人的请求就侵权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
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调解若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
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强制执行。

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以在2016年
1月1日前，通过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http：//www.chinalaw.gov.cn） 的
意见征集系统，对送审稿提出意见。

专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故意侵犯专利权最高可判赔500万元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记者2日从最高人
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处了解到，目前王广建运输毒
品一案尚未进入死刑执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未
作出对王广建停止执行死刑的裁定。

据了解，2014年1月22日，河南省濮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广建运输毒品一案作出一
审判决，认定王广建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
后，王广建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4年7月31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最高
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认真审查了案
件材料，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律师意见，接
收了律师提供的相关材料。其间，王广建提出检
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线索。一、二审法院正在
进行相关核查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表示，最高人民法
院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核查情
况，严格依法作出裁判。

最高法院未对
王广建运输毒品一案
下达停止执行死刑裁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
法院获悉，最高法赔偿委员会受理的沈阳北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辽宁省公安厅刑事违法扣
押赔偿一案2日在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审结，法庭
宣布确认双方协议的国家赔偿决定：辽宁省公安
厅在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返还北鹏公司被扣押
的人民币20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83万元。

据介绍，本案焦点集中在赔偿义务机关扣押
2000万元和财务账本的时间、方式、理由，赔偿义
务机关对2000万元扣押款的后续处理情况以及
赔偿义务机关应否赔偿2000万元扣押款的孳息
损失和计算方法等方面，索赔数额巨大，事实与法
律关系认定复杂，且所涉利息赔偿问题在法律上
仅有原则性规定，对案件法律适用带来困难。

最高法表示，本案是最高法赔偿委员会受理的
首例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不仅涉案金额和社会影
响较大，而且所涉利息赔偿问题在法律上仅有原则
性规定，故有必要借助该起典型案例推动国家赔偿
法的贯彻实施，确立更加明确的法律适用标准，进一
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陶凯元
大法官说，国家赔偿法是保障人权、救济公权损害的
重要法律，对于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
职，修复提升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具有特殊价值。

最高法受理的首例
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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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长兴路西段市政工程已由海口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以海发改投资函【2015】302号文批准建设，招标人(项
目业主)为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
资，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
目的施工及监理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须
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或以上资质，本次监理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
法人资格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网址：
http://www.hkcein.com）。联系方式：洪工，电话：0898-
66595817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涛东路（南海大道至椰海大道段）市政工程

已由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海发改投资函【2015】666号
文批准建设，招标人(项目业主)为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及监理进行公开招标。本
次施工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备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或以上资质，本次监理招标要
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
乙级或以上资质。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详情请登录《海口市
建设工程信息网》（网址：http://www.hkcein.com）。联系
方式：洪工，电话：0898-66595817

招标公告
玉和三区智能化系统整改维修工程进行公开招

标，请具有相关专业资质的施工单位携带相关证明文

件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于2015年12月20日前

到我司报名。

联系人：林先生、陈先生

地址：海口市民声西路8号昌炜玉园昌顺楼二层

招标中心

电话：0898--68560055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政府服务中心；代理机构：深圳市建

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名称及规模：海口市龙华区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项目，主要包括建设一栋3层高的政务服务中心

综合楼，总建筑面积4520.47m2。招标范围：施工总承包。资格

要求：建筑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项

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文件获取时间：请于2015年12月3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

网（www.hkcein.com）上下载招标文件。发布公告媒介：本次招

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和招

标网 、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具体内容详见海口市建

设工程信息网）。联系人：樊工 15808904035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理机构：深圳市

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名称及规模：观澜湖伦敦大学
周边市政路网工程项目（一期），一期路线长557.71米，规划红线
宽度22米。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涵洞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
照明工程及绿化工程等。招标范围：施工总承包。资格要求：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工
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文件获取时间：请于
2015年 12月 3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
com）上下载招标文件。发布公告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
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和招标网 、海口市建
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具体内容详见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联系人：樊工 15808904035

中标公示
红岭灌区工程屯昌、黄竹、大致坡片区施工监理项目（监理）项目

于2015-11-30 日 10:30:00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
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
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标段：红岭灌区工程屯昌片区施工监理项目（监理），第一中标候选
人黄河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甘肃引大建设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北京市中冠水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标段：红岭灌区工程大致坡片区施工监理项目（监理），第一中标候
选人广东顺水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立信工程咨
询监理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河南大河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5年12月03日至 2015年12月07日，如有异议请在
公示期内向海南海控水利建设有限公司投诉，联系电话：0898-
66551009。

关于海口市市级储备粮采购和拍卖代理机构招选
公 告

根据《海口市市级储备粮轮换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选2016年度市级储备粮采购和拍卖代理机构，有意者请

于2015年12月10日前到海口市政府第二办公区17栋南1楼

1039室办理报名手续，详情请致电0898-68725334或登录海口

市粮食局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hklsj。

特此公告

海口市市级储备粮轮换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5年12月3日

桂林洋经济开发区中心幼儿园施工中标候选人公示
桂林洋经济开发区中心幼儿园于2015年12月1日在海

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3楼完成开标、评标工作。
经评标委员会评定，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宏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瑞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琼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5年12月3日至2015年12月

7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项目单位投诉，投诉电话：
0898-65718576。

招标人：海南省桂林洋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信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